
 

 

青神县人民政府 

关于成立游滩、红桥、盐关等社区的通告 
青府通〔2014〕7 号 

 

为全面推进我县城乡一体化建设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、文化

质量，增强城市服务功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

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以及《国务院地名

管理条例》，在广泛收集、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决定撤村建社区。

现通告如下： 

一、撤消青神县青城镇游滩村、盐关村、王坝村、五更桥村

村民委员会，南城镇红桥村村民委员会。 

二、成立青神县青城镇游滩社区居民委员会，下辖 7 个居民

小组，辖区为原游滩村范围。 

三、成立青神县青城镇盐关社区居民委员会，下辖 7 个居民

小组，辖区为原盐关村范围。 

四、成立青神县青城镇王坝社区居民委员会，下辖 8 个居民

小组，辖区为原王坝村范围。 

五、成立青神县青城镇五更桥社区居民委员会，下辖 7 个居

民小组，辖区为原五更桥村范围。 

六、成立青神县南城镇红桥社区居民委员会，下辖 7 个居民



 

 

小组，辖区为原红桥村范围。 

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，书写地名以本通告为准，凡不符合标

准名称的印章、吊牌、路标应及时更换。 

特此通告。 

 

 

 青神县人民政府 

2014 年 11 月 7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